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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本校人事室聯合舉辦「國立台東大學慶祝教師節暨教學傑出教師頒獎典禮」晚會，於 102

年 9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5 點 30 分，於本校知本校區演藝廳舉行。 

2. 102 年 10 月 1 日~11 日開放 102 學年度上學期教師專業社群、專業共同學習小組申請。 

3. 102 年 10 月 1 日~11 日開放 102 學年度上學期新進教師 Mentor 計畫申請。 

4. 102 年 10 月 21 日預定辦理 102 學年度上學期教學、課輔助理職前培訓。 

5. 102 年 11 月 2 日預定與通識中心辦理教師在地教學資源考察活動-都蘭山生態資源考察，

歡迎老師踴躍參予。 

 

（一）公民素養陶塑計畫： 

1. 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生活學習圈項目補助辦理「京．采花東」系列活動，表演藝術影音展展

期自 9 月 16 日起至 10 月 25 日止，京劇工作坊及示範講座訂於 10 月 7 日辦理，歡迎鼓勵

校內師生報名。 

2. 102 學年上學期補助各活動及課程計畫已開始執行，本學期受補助執行社會參與示範系所

計畫單位有：文休系、華語系、公事系、音樂系、資管系及應科系。 

3. 第三期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申請於 10 月 15 日截止，校內訂於 10 月 4 日召開管考會議討論計

畫初稿。 

 

（二）未獲教學卓越協助方案： 

1. 102 年 9 月 10 日教發中心與職涯中心，共同舉行學生學習輔導、就業輔導與教師增能活動，

聯合徵件說明會。 

2. 本計畫之子計劃 B1「建構系所課程模組與跨領域模組」，分別於 102 年 9 月 24、102 年 9

月 26 與 102 年 9 月 27，於各學院舉辦三天之「國立臺東大學課程模組化實施說明」，其中

102 年 9 月 27 日於人文學院舉辦之場次，特別邀請東華大學副校長 楊維邦博士蒞臨演說， 

3. 本校資管系、美產系與心動系，於 102 11 月 2 日，於 21 國際渡假村，聯合辦理「服務

產業創意行銷企劃人才學習輔導計畫」 

4. 本校數學系與資訊工程學系將於 102 年 11 月 3 日，聯合舉辦「雲端運算與軟體開發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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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2 學年度各項入學管道招生狀況： 

1.轉學生招生考試正取 87 名（含進修部 2 名），備取 36 名 

2.四技二專甄選幼教系5名、生科系8名；技優甄審幼教系2名、生科系1名。 

3.大學部招生名額 902 名，錄取名額 886 名，錄取率 98.23％。 

4.碩博士招生名額 167 名，錄取名額 147 名，錄取率 88%。 

5.國內交換學生 9 名：成功 2 名、中央 2 名、中興 2 名、東海 1 名、中教大 2 名。 

6.國外交換學生 14 名：美國西來大學 4 名、日本仙台大學 4 名、日本仙台大學雙聯學位生 1

名、韓國新羅大學 2 名、日本天理大學 1 名、日本琵琶湖成蹊體育運動大學雙聯學位生 2

名。 

7.外國學生共 11 名：韓國籍 1 名、越南籍 8 名、馬來西亞籍 1 名、菲律賓籍 1 名。 

8.海外僑生共 46 名：香港 18 名、馬來西亞 11 名、澳門 11、緬甸 4 名、印尼 1 名、汶萊 1

名。 

 

（二）103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 

招生名額 

1.日間學制：學士班 902 名、碩士班 159 名、博士班 8 名，共計 1,069 名。 

2.進修學制：進修學士班 60 名、碩士在職專班 326 名，共計 386 名。。 

增設、調整學位學程 

1.新增「應用科學系碩士班」。 

2.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碩士班更名為「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公共事務研

究碩士班」。 

3.新增「國語文補救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4.新增「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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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103 學年度招生名額調整表            102 年 9 月 24 日招生名額協調會決議招生名額協調會決議招生名額協調會決議招生名額協調會決議 

學系名稱 

會議決議名

額 
建議招生名額 

扣 

減 

名 

額 

招 

生 

名 

額 

班

數 

考

試

分

發 

甄選入

學 
其他管道 

合

計 

繁

星

推

薦 

個

人

申

請 

四技二

專 

運動績

優 
單

獨

招

生 

甄

選 

技

優 

甄

試 

獨

招 

教育系 5 45 1 14 7 24      45 

文休系 2 48 1 14 13 21      48 

體育系 5 40 1 9 4 6   3 18  40 

幼教系(師資生) 
2 43 1 

9 4 14 3     30 

幼教系(非師資生) 5 2 4 2     13 

特教系 0 45 1 15 8 22      45 

數媒系 2 43 1 13 7 23      43 

英美語系 4 46 1 16 7 23      46 

音樂系(一般) 
0 40 1 

5 0 25      30 

音樂系(原住民) 0 0 10      10 

華語系 2 48 1 16 7 25      48 

美產系 3 47 1 15 4 28      47 

心動系 0 37 1 11 5 18   3   37 

公事系 0 45 1 16 5 24      45 

資管系 5 45 1 15 5 25      45 

資工系 0 100 2 34 18 48      100 

數學系 0 50 1 16 8 26      50 

應科系化學奈米組 0 50 1 16 12 22      50 

應科系物理組 0 50 1 16 12 22      50 

生科系 0 50 1 16 8 12 8 6    50 

運動競技學位學程 0 30 1        30 30 

    30303030    902902902902        271271271271    136136136136    422422422422    13131313    6666    6666    18181818    30303030    902902902902    

調整說明： 

1.考試分發名額不得低於總核定名額之 30%，共需 27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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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繁星推薦名額不得低於總核定名額之 15%，共需 136 名。 

3.因部份系所移出招生名額至運動競技學程（獨招），勢必影響（拉低）考試分發及繁星的總名額，

擬採取調整方式為： 

(1)招生名額未減少之系所，考試分發名額拉高至 16 名，個人申請依比例減少，招生名額不變。

(例如，考試分發增加 1 名，個人申請就減少 1 名。) 

(2)招生名額有減少之系所，考試分發名額原則上不動，由繁星或個人申請的名額中減少。 

 

            

（一）學籍相關 

1.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在學應註冊學生數為 3926 人，截至 102 年 9 月 30 日共有 3790 人完

成註冊，尚餘 136 人未完成註冊，已於 102 年 9 月 30 日將未註冊名單送交各學系，請各

學系協助聯繫學生於 102 年 10 月 2 日前完成註冊程序，如逾期未完成註冊或辦理休學者，

將依學則規定予以勒令休學或退學。 

2.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應復學學生人數為 58 人，經聯繫至 102 年 10 月 1 日止，21 人完成復

學程序；19 人已無復學意願，將依學則規定予以退學；13 人欲繼續辦理休學；5 人無法

取得聯繫，將依學則規定予以退學。 

3. 102 學年度大學部新生錄取人數(含外加名額)為 966 人，計有 877 人完成註冊，1 人尚未

註冊，88 人放棄入學。 

4. 102 學年碩博班新生錄取人數為 125 人(不含 2 月提前入學)，計有 106 人完成註冊，8 人

辦理保留入學資格、1 人尚未註冊，10 人放棄入學。 

5. 102 學年度轉學生新生錄取人數為 79 人，計有 61 人完成註冊，18 人放棄入學。 

6.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休學人數統計至 102 年 10 月 1 日止為 104 人。 

7.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自動退學(轉學)人數統計至 102 年 10 月 1 日止為 90 人。 

8.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因連續兩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學分數，皆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二分之一不及格生，應予退學之學生人數為 6 人。 

（二）成績相關 

1.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各班學業績優（前三名）名單已於 9 月 25 日上網公告，獎學金

由課外活動組通知發給（入帳方式），奬狀將於近日送請各學系頒發。 

2. 102 學年度公費生共有 5 名（教育系 3 名，體育系 2 名），已完成契約書簽訂並將資料送交

至出納組，以便核撥公費生學雜費補助金。 

3. 102 學年度抵免學分申請至 9 月 28 日截止，共有 80 人申請，註冊組正進行複核中。 

102 學年度優秀新生、轉學生獎學金得獎名單將於近日公告，以考試分發第一志願錄取符

合要點規定者共計 5 名（資工系 2 名，生科系 1 名，應科系 1 名，美產系 1 名）；設籍臺

東縣者共計 39 名（其中轉學生 21 名）。 

 

            

1.已製發 102 學年第 1 學期學生上課交通車乘車證並統計交通車人數需求給總務處。 

2.已蒐集 102 學年第 1 學期加退選階段教師任課清單初稿資料，並請電算中心協助製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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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教師核對之後再製作正式任課清單。 

3.102 學年第 1 學期加退選階段已結束，待開課系(所)及通識中心等受理特殊個案加退選

(9/30~10/2 日)後，學生於 10/7(一)~10/9(三)自行上網確認選課清單，課務組將於 10/21 日(一)

製作研究生學分繳費單。 

4.為避免學生因學分數不足遭到勒令休學，課務組已於 10 月 1 日通知學分數不足之學生所屬

系所主管與其導師，協助轉知學生於特殊加退選期限內完成選課作業。 

5.至 102 年 9 月 30 日止，全校教學大綱上傳率為 97%，尚有 3%的教師還未上傳，課務組已

以電子郵件個別通知尚未上傳教學大綱之老師儘速上傳。 

102102102102 學學學學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111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教師教學大綱上教師教學大綱上教師教學大綱上教師教學大綱上傳率傳率傳率傳率        製表日期：１０２．０９．30 

開課單位開課單位開課單位開課單位    開課數開課數開課數開課數    未上傳未上傳未上傳未上傳    上傳數上傳數上傳數上傳數    上傳率上傳率上傳率上傳率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資管系(所) 34 0 34 100% 含：服務數位行銷學程 

生科系(所) 48 2 46 96% 含：環境教育就業學程 

數學系 24 0 24 100%   

應科系 52 0 52 100%   

資工系 64 0 64 100%   

人文學院 5 0 5 100%   

心動系 32 0 32 100%   

美術系 34 0 34 100%   

華語系(所) 31 0 31 100% 含：數位創意編輯學程 

英美系 32 0 32 100%   

公事系(所) 37 0 37 100%   

音樂系(所) 182 8 174 96%   

兒文所(博) 15 0 15 100%   

師範學院 18 1 17 94% 含：補救學程 

師培中心 18 3 15 83% 
含：小教學程、特教學

程、幼教學程 

教育系(所、博) 61 6 55 89%   

幼教系(所) 40 3 37 90%   

特教系(所) 42 0 42 100%   

文休系(所) 34 0 34 100% 含：社教系課程 

體育系(所) 70 0 70 100% 含：戶外活動就業學程 

數媒文教系 14 0 14 100%   

通識中心 177 4 173 9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64106410641064    27272727    1037103710371037    97%97%97%97%    全校所有課程全校所有課程全校所有課程全校所有課程((((未分班未分班未分班未分班))))    

 

6.為修訂「國立臺東大學學生對教師教學意見反映實施要點」及其問卷，課務組將於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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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開教學評鑑委員會議聽取委員建議，並於 10/21 日於知本校區及 10/24 日於臺東校

區分別舉辦兩場公聽會，蒐集教師意見後，提校務會議審議。 

7.已將 101 學年度學生學分數簡表資料提供電算中心，將上傳至選課系統中供學生查詢。 

 

102  

 

    

(6(6(6(6 )))) (4(4(4(4 ))))    (4(4(4(4 ))))    

(4(4(4(4 ))))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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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因應本校學則第 15 條修正，增列「繳費修習之輔系或學程學分不列入當學期 

       修習學分上限計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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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其餘修正部分乃為符合現行選課作業方式加以修訂。 

: : : :     

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臺東大學選課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國立臺東大學選課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國立臺東大學選課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國立臺東大學選課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歷次

條文修訂省略)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96.5.28)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98.11.26) 
102 學年度第○學期第○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2.○.○)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依本校學則第十五條：各學

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每學

期所修學分，第一學年每學

期不得少於十四學分，不得

多於二十八學分。第二、三

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四

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

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

於九學分，不得多於二十五

學分。但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達各班級前四分之一名次

以內且無終止學習者，得加

選一至二科目。繳費修習之

輔系或學程學分不列入前

述修習學分上限計算。轉學

生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

級名次，以其原就讀學校之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級名

次為依據。 

第二條 

依本校學則第十五條：各學系修讀

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第

一 學 年 每 學 期 不 得 少 於 十 四 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第二、

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四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第四學

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

於二十五學分。但學期學業平均成

績達各班級前四分之一名次以內

者，次學期經所屬學系主任核可，

得加選一至二科目。轉學生之學期

學業平均成績班級名次，以其原就

讀學校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級

名次為依據。 

1.因應本校學則第 15 條

修正，增列「繳費修習

之輔系或學程學分不

列入當學期修習學分

上限計算」之規定。 

2.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各班級前四分之一名

次以內者，因目前網路

選課，只要學業成績符

合規定，無須經所屬系

所主任核可，即得加選

一至二科目，故刪除須

經所屬學系主任核可

之規定；同時增列須無

終止學習之情形。 

 

第五條 

除繳費修習之輔系或學程

外，其他各類學程、輔系、

主副修學分併計當學期所

修習總學分上限。 

第五條 

各類學程、輔系、主副修學分併計

當學期所修習總學分上限。 

 

因應本校學則第 15 條修

正，除繳費修習之輔系或

學程學分不列入當學期

修習學分上限計算外，其

餘仍併計當學期所修習

總學分上限。 

第六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系、所課

第六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系、所課程綱要

目前學生於選課期間自

行上網選課即可，除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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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綱要規定課程辦理，於選

課規定時間上網選課。特殊

個案加退選由院、系、所、

學位學程、中心等各開課單

位於規定時間內受理書面

申請並須經授課教師及開

課單位主管核可。 

規定課程辦理，於選課規定時間上

網選課，並須經所屬系、所認可。 

 

個案加退選須由各個開

課單位書面受理並經授

課教師及開課單位主管

核可外，網路初選及網路

加退選時無須經所屬

系、所認可。 

第十條 

學生選課階段： 

(一)初選：應於開學前辦 

         理，為期一週。 

(二)加退選：自註冊日起二
週內辦理。同期間內
辦理「教師增額加
選」，並自加退選開
始之次日起至加退
選結束之前一日止。 

(三)開課單位(院、系、所、
學位學程、中心等)受理
特殊個案加退選：自加
退 選 結束 次 日起 三 天
(不含例假日)內。 

第十條 

學生選課階段： 

(一)初選：除大一新生於報到後辦

理外，應於開學前三週辦理，

為期兩週一週。 

(二)加退選：自註冊日起二週內辦
理。同期間內辦理「教師增額
加選」，並自加退選開始之次 

    日起至加退選結束之前一日 

    止。 

(三)通識中心及系所加退選：自加
退選結束次日起三天(不含例
假日)內。 

1.目前大一新生與舊生 

 皆於開學前同一時間進 

 行網路初選，初選時間 

 為期一週。 

2.增列特殊個案加退選 

  受理之開課單位。 

 

 

( ) 
95 2 2 (96.5.28) 

98 1 3 (98.11.26) 
102 (102. . ) 

 

 

 

 

     

 

 

 



102-1 第 1 次教務會議(102.10.03)_會議紀錄 

 10

   

( )

 

 

( )  

 

  ( )  

  ( )
 

  ( ) ( )
( )  

 

    

    

    

    

    

 

 

98 11 26 98 (

)  

 

    
1.1.1.1.     

2.2.2.2.     

3.3.3.3. (((( ))))     

4.4.4.4.     

  

( ) 
95 2 2 (96.5.28) 

98 1 3 (98.11.26) 
102 1 1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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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98 11 26 98 (

)  

 

 

 

            

 

    
   一、「生態資源永續利用」為 101 學年度 2 學期劉烱錫老師教授之課程。 

   二、劉師因漏收劉生期中作業，因此誤植學生期中成績，以致該生學期總成績不及格（45 分）。 

   三、3.經查劉生確實有繳交該科作業規範，為維護學生權益，敬請同意修正學生學期總成績為

6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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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00)(15:00)(15:00)(15:00)    

    

    


